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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晁明春

村民账

城中村能不能改造？改造得顺不顺？首先
取决于城中村的村民。而村民愿意不愿意？满
意不满意？基本的就看两条：居住条件改善了
没有？生活水平提高了没有？

“城中村改造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坚持
群众自愿、让利于民。”兼任济南市农村住房
建设与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
市城乡建设委副主任谭少军告诉记者。

按文件规定，村（居）民住宅安置采取住
房安置或货币安置方式。采取住房安置的，人
均安置面积40平方米，原住房面积不足每人40
平方米的，按照每人40平方米安置；原住房面
积超出每人40平方米的，超出部分按照省有关
部门批准的补偿标准补偿。因户型设计等原因
超出每人40平方米的部分，由被安置人按照房
屋建设成本购买。采取货币安置的，按应安置
面积给予补偿，补偿价格参照高于成本价、低
于市场价核算。

“由于城中村改造原则上不再规划审批6
层以下住宅建筑，新建住宅项目适度鼓励建设
高层建筑。所以不少村民担心高层公摊面积过
大，达不到安置标准，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给予
了充分考虑。”谭少军告诉记者。

为保证居民实际套内面积不缩水，济南市
经过专业机构的详细测算，采纳了高层建筑公
摊面积平均占25%、小高层建筑公摊面积平均
占18 . 5%这一标准。这样，在公摊面积补偿
上，小高层建筑增加3平方米，使人均安置面
积达到43平方米；高层建筑增加7平方米，使
人均安置面积达到47平方米。

为使村民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
障，济南市规定，按人均25平方米建设用地核
定生产生活保障用地，也就是村民常说的“自
养地”，划拨给村集体组织使用，由村集体组
织按城市规划要求自主投资建设运营，切实用
于村（居）民长期生活保障，不得转让，经营
方式、收益分配方案经村（居）民（股东）代
表会议民主决策确定。

“此外，涉及安置房、保障房建设方面的
行政性收费等，能减免的都减免了，仅配套费
一项统算起来，每平方米就近300元；考虑到
改造期间预想不到的许多情况，比如生死嫁娶
等，将机动人口系数由5%调整到10%，可以
说，所有能考虑的村民利益都提前考虑到
了。”谭少军告诉记者。

开发商账

“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的最大障碍是什
么？是拿地。而市政府曾于2005年和2009年先
后出台过两个关于城中村改造的文件，都没解
决好拿地的问题，直到今年4月出台《济南市
关于加快中心城城中村改造的意见》，即济政
发（2011）15号文件，才算较好地解决了这个
问题。”谭少军说。

按济南市规定，城中村改造项目安置房、
保障房用地划拨供应给村集体组织。经营性用
地规模按基本平衡村庄安置改造成本确定，通

过招拍挂方式有偿供应。安置房需开发商代建
的，列入土地出让附加条件，由区政府负责监
督。为加快项目推进，可参照棚户区改造的有
关政策运作。

“先说开发商关心的经营性用地规模，市
政府规定按基本平衡村庄安置改造成本确
定。”谭少军举了个例子：比如一个占地1000
亩的城中村，村庄改造安置成本在2亿左右，
按周边土地价格，都折算进去，有200亩地足
够了。这样，拿200亩地去平衡改造成本，其
余的800亩土地都可以按正常的招拍挂程序去
经营。

怎么来调动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的积极
性？济南市规定了一条：为加快项目推进，可
参照棚户区改造的有关政策运作。“这项棚改
政策就是济南市于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
范棚户区改造中经营性用地熟化和挂牌出让工
作的通知》，该文件最大的亮点就是‘两次公
告’政策。”谭少军告诉记者说。

“两次公告”，就是在土地熟化前，有关
责任主体先发布一次公告征集土地熟化人，看
谁有意向参与项目的建设。如果有数家开发商
有意向，那么出价高的开发商就得到该项目的
土地熟化权，成为唯一的土地熟化人。土地熟
化后进行挂牌出让，只有参与了土地熟化的开

发商才有资格拿地。这样就解决了此前开发商
熟化土地后，不一定就会拿到这块地后期建设
资格的问题，开发商自然对参与城中村改造的
兴趣大增。

政府账

城中村改造，最大的两个问题：一是钱从
哪儿来？二是钱来了如何用？

第一个问题简单：以地生财。第二个问题
就比较麻烦。按济南市规定，市农村住房建设
与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代表市政府对全市城
中村改造工作实施统一领导；各区是城中村改
造的责任和实施主体，负责辖区内城中村改
造。市、区两级政府首先要“亲兄弟，明算
账”。

济南市的土地收益管理，简单地说，就是
卖地所得的总收入先由开发商交到市财政，其
中六成用于被征地村(居)民的土地补偿、拆迁
补偿和安置补助等土地出让成本支出，由市财
政拨付给区财政，然后再拨给城中村改造的实
施主体。扣除这六成总成本后剩下的，就是土
地出让净收益。市财政再从这净收益中拿一
半，拨付给区财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资金
平衡。

这样，各家的账就越算越明白：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就要算清出让多少地能够满足拆迁等
成本的要求？如果出让一亩地能够达到要求，
就不能出让两亩地；开发商也将据此计算能出
多少钱拿到多少地？盖多少房子买多少钱挣多
少利润？村集体则要统算哪些与村民息息相关
的拆迁安置成本？算到最后还有一本账，就是
安置开发规模以外的土地，由市政府统一收储
后就不再参与此次土地收益分成，纳入到全市
大盘子中统一平衡使用。

对整个城市和社会来说，除了经济账，还
有两本社会账可算，即两个影响社会稳定的历
史遗留问题可借城中村改造一并解决。

一是长期在本村居住的非本村集体经济组
织成员住户问题。济南市此次规定，这部分人
经村民代表大会研究同意，并由区政府认定
后，可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并安置，但不
享受有关保障政策，解决方式为自购安置房，
价格可享受高于成本价、低于市场价的优惠。
这就是说，此项政策对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提供了一个现实可行的操作办法。对因各种原
因长期在本村居住的外来人，可在安置面积政
策、安置用地政策、计入成本政策、规划费减
免政策等方面均与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住户
相同，购买安置房价格有优惠，但不享受生产
生活保障用地政策。

二是违法建设处置问题。济南市规定，涉
及城中村改造范围内的违法建设，原则上不予
保留。但确与规划无矛盾且建筑质量较高的，
可结合具体情况，采用一事一议的方式处理。
据了解，由于济南市曾经在2003年前后开展过
大规模的“双清”处置工作，对此前的违法建
设和此后新增的违法建设，都将根据违法原因
作出不同的处罚。

济南城中村改造：

算好“三本账” 各方求共赢
◆核心提示

济南市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近日就
济南市今年4月出台的《关于加快中心城城中村改造的意见》等有关政策作出了
解读。按规划，济南市将通过实现“农民转居民、村庄转社区、集体土地转国
有土地、集体经济转混合经济”四个转变，力争“十二五”期间完成中心城规
划建设用地范围内的300余个城中村改造，基本消除中心城“二元化”现象。

□ 本报记者 黄露玲
本报通讯员 杨名峰 刘振虎

2009年5月21日，家住济阳县的张某因为
肚子疼在床上直打滚，豆大的汗珠不断地顺着
脸颊淌下，这可吓坏了张某的丈夫李某，放下
地里的活，赶忙背着妻子来到了县医院。医生
经初步检查，认为张某是“异位妊娠”，也就
是通常讲的“宫外孕”。

“啥？宫外孕？绝对不可能，你们肯定诊
断错了！俺媳妇4年前就在镇中心卫生院做过
结扎手术，连怀孕都不可能，怎么可能有宫外
孕？！”李某的这一句话让见多识广的医生也
十分惊讶。因为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结扎之
后再怀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发生宫外孕的
可能更是如同彩票中头奖一样的概率。

可事实是存在的，这个按常理来说不该到
来的孩子的确已经“登陆”了地球，但是却无
法安全“出舱”。众所周知，宫外孕所孕育的
孩子是无法正常出生的，还会对母亲的生命构

成威胁。在张某住院期间，该医院将张某的右
侧输卵管部分切除，住院半个月后，经相关机
构评定，张某构成8级伤残。出院后，为讨个
说法，张某一纸诉状将她做结扎手术的某镇中
心卫生院告上了当地法院。张某认为，既然在
该镇中心卫生院处已做过结扎手术，就不该再
怀孕，可是现在却发生了宫外孕，还被切除了
输卵管，某镇中心卫生院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某镇中心卫生院却认为，张某于2005年8
月20日在该院做输卵管结扎手术，到2009年3
月16日查出异位妊娠，中间间隔长达4年之
久，这期间张某并未感到结扎给她带来任何不
适，并且在为张某做手术时，卫生院各项硬件
条件、软件条件、相关技术全都具备，手术过
程是完全符合规定的，不存在任何过错，因而
时隔4年后发生的异位妊娠，不能认定是该院
所做的结扎手术引起的，张某的要求没有事实
和法律依据，卫生院不该承担赔偿责任。

经过大量的调查、事实认证，济阳县法院
审理认为，被告作为正规的医疗服务单位，在

原告到其处进行结扎手术时，应当按照相应的
医疗规范进行处理，并保证手术的成功，以实
现避孕的目的。然而2009年张某的异位妊娠说
明了该卫生院所做的输卵管结扎手术并不彻
底。虽然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说，通过输卵管结
扎手术仍会有极个别的怀孕情况的发生，也允
许存在一定的误差，但这只是在医学上可以免
除手术者相应的手术责任，并不能免除其民事
赔偿责任。而且根据《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
定，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不是赔偿与不赔偿的
依据，只要医院和患者存在诊疗关系、患者在
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并且医疗机构有过错的，
医疗机构就应该赔偿。因此某镇中心卫生院应
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根据以上事实及法律法规认定，济阳县人
民法院一审依法判决卫生院承担赔偿责任5 . 7
万元。判决结果下来后，该卫生院对判决结果
不服，上诉到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济
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审理后，依法维持
原判。

■法眼观世象

谁应为不该到来的孩子“买单”

□王小燕 田可新 报道
本报讯 拿着现场发放的1万元重大疾病救助

金，韩庙乡东杨村的李如花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她
说：“得病后，光手术费就4万多，多亏计生部门给
我送来的1万元救助金，让俺可以安心养病了。”

商河县今年开展的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工作，贴
近百姓生活，惠及6000多个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

为3600个计生家庭落实免费健康查体，并对患
有重大疾病困难家庭给予现金救助。县乡联合组
织，统一专车免费接送，乡村计生服务人员陪同在
县计划生育服务站免费查体，查体结果由专家进行
综合分析，为群众提出健康建议。这项活动先后有
1万多个家庭受惠。

市人口计生委、市中华慈善总会、县人口计生
委今年还联合启动了对患有重大疾病的计划生育困
难家庭的现金救助活动，对患有重大疾病的韩庙乡
李如花等7个困难家庭给予6万元的现金救助。

免费为28个病残儿家庭进行了医学鉴定。该县
全部免除了病残儿鉴定费，并从市、县两级请来智
商测定等相关鉴定的专家，县乡计生工作人员全程
陪同病残儿家庭参加县、市两级的鉴定。

严格落实基本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免费政策。该
县引进、推广带有铜或锌等金属、孕激素、止血药
物及磁性材料的新型宫内节育器，县乡计生服务站
开展免费孕情、环情监测7万余人次，指导已婚育
龄妇女落实长效措施4000人次，为3000多个家庭免
费发放了避孕药具，并由县、乡、村三级的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人员落实跟踪随访服务。

商河三项计生

优质服务措施惠民生

□记者 王佳声 通讯员 许斌 报道
本报讯 在7月6—8日举办的“第六届山东城

镇水大会暨水处理展览会”上，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通报了国家节水型城市专家组于6月中旬对全省
各城市复查初步结果，其中济南得到105分（满分
106分）的高分，列全省第一位。

济南市城市节水办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加紧做好单体雨洪水示范项目建设，做好节水设施
（包括节水器具、再生水设施）的“三同时”管
理，即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
使用。同时，加紧推广节水技术和制度创新，提高
再生水利用效率，进一步规范特种行业用水节水，
全面加强城市节水管理。

国家节水型城市每4年复查一次。济南市2002
年跻身国家首批节水型城市。

济南通过节水型城市初审

7月9日，小朋友在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学习
教育软件。正在这里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济南)儿童
产业国际博览会，为家长及孩子们提供了更多丰富
暑期生活、教育、娱乐“大餐”。

欢乐童年
□记者 房贤刚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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